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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 

  委员会与国家人权机构合作的准则** 

 A. 一般意见 

1. 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认为，委员会与国家人权机构之间的密切合作，对于在

国内和国际各级推广和有效落实《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十分重要。 

2. 委员会决定制定与国家人权机构合作的准则，以明确和进一步发展这种

合作，1 本文件根据上述决定编写。在本准则中，委员会以其关于设立国家机构

推动落实《公约》的第 17 号一般性建议(1993 年)为基础，同时考虑到委员会和

其他条约机构后来制定的程序和做法。 

3. 委员会指出，为使国家人权机构有效发挥作用，应全面遵循《关于促进和保护

人权的国家机构的地位的原则》(《巴黎原则》)，建立并视需要加强国家人权

机构，并由国家人权机构全球联盟对机构作出应有的认证。委员会已建议并将继续

酌情建议《公约》所有缔约国全面遵循《巴黎原则》建立和加强国家人权机构。

委员会鼓励缔约国赋予这些机构审查关于种族歧视的个人申诉的权限。 

4. 国家人权机构是委员会促进尊重《公约》方面的重要国家合作伙伴。在国家

一级，国家人权机构可审查保护人们免遭种族歧视的立法草案和政府政策；监测

立法是否符合《公约》的各项规定；在履行任务时考虑到委员会的各项一般性

建议和判例；教育公众了解缔约国的义务；并协助政府编写提交委员会的报告。

在国际一级，国家人权机构应鼓励缔约国履行其报告义务；可向委员会提供关于

本国执行《公约》情况的独立资料；并可就委员会的结论性意见、意见和其他决定中

所载建议开展后续工作，监测落实情况。在非《公约》缔约国，国家人权机构可

鼓励批准《公约》。 

5. 委员会承诺使国家人权机构更容易了解其工作。为此，委员会秘书处及时向

国家人权机构提供信息，并就参与委员会工作的机会提供咨询意见。此外，秘书处

还与设在日内瓦的国家人权机构全球联盟总部保持联络，该联盟鼓励国家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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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见 A/76/18, 第 5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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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在工作中更有效地与委员会合作，并向这些机构提供支持，包括共享信息、

传播委员会的工作成果和文件以及向这些机构介绍作出贡献的机会。 

6. 委员会欢迎国家人权机构派代表出席委员会届会和其他各种会议并作出贡献。

委员会还欢迎在届会期间利用视频会议等信息和通信技术，加强各区域国家人权

机构的贡献。 

 B. 国家人权机构的独立作用 

7. 委员会承认，根据《巴黎原则》规定的任务，国家人权机构与委员会有着

独立而又独特的关系。这种关系区别于与缔约国、民间社会、非政府组织和其他

行为体的关系，但又具有补充性质。国家人权机构是拉近委员会工作与国家一级

所有利益攸关方的桥梁，也让委员会更加贴近各国的现实状况。相应地，委员会

为获得国家人权机构全球联盟认证的国家人权机构提供了与其他行为体不同的与

委员会接触的机会。委员会为这些经认证机构提供的参与模式包括单独安排

座位，在与委员会举行的特定会议上，特别是在届会之前和届会期间，安排发言

介绍情况。对于获得国家人权机构全球联盟A级认证的国家人权机构，如果相关

缔约国同意，可在审议缔约国报告期间为这些机构安排额外发言机会。 

 C. 国家人权机构在报告程序中的作用 

8. 委员会承认，符合《巴黎原则》的国家人权机构可在《公约》规定的报告进程

的所有阶段作出贡献，包括为编写主题清单和报告前问题清单提供资料，在审议

缔约国报告之前和期间以及在结论性意见的后续行动方面作出贡献。 

9. 鼓励国家人权机构提供补充报告，内容可包括： 

 (a) 关于《公约》部分或全部规定落实情况的资料； 

 (b) 对缔约国报告的评论； 

 (c) 关于缔约国落实委员会以往结论性意见所载建议的资料。 

10. 国家人权机构应确保在秘书处规定的期限内提交报告。应提供侧重于《公约》

所涉领域的资料，并确保资料符合可靠、简明、相关和文明用语的标准。报告应

确保匿名，不提及个人姓名，除非这些姓名已为公众所知或所涉个人已表示同意。

鼓励国家人权机构提交的报告不超过 20 页。 

 1. 《公约》规定的国家报告要求 

11. 委员会认为，国家人权机构在鼓励本国履行报告义务方面可发挥重要作用。

委员会鼓励国家人权机构开展人权教育和提高认识方案，以便向国家官员和包括

民间社会行为体在内的其他利益攸关方宣传《公约》规定的缔约国报告义务，

提高他们的相关认识。 

 2. 就缔约国报告进行协商并提出意见 

12. 委员会确认缔约国在起草《公约》规定的报告时组织广泛全国协商的重要性。

在这方面，委员会还确认，缔约国应事先向国家人权机构和民间社会各界提供

报告，并请所有利益攸关方就报告进行协商。国家人权机构可以提供可能对缔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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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有助益的资料，但这并不排除国家人权机构向委员会提交自己的独立补充

报告。 

 3. 协助编制主题清单和报告前问题清单 

13. 在报告进程的早期阶段收到国家人权机构的资料对委员会的工作至关重要。

因此，委员会请这些机构提交书面材料，作为编写主题清单和报告前问题清单

可用的意见。 

14. 为方便国家人权机构及时提交报告，委员会秘书处会提前通知有关机构提交

报告的时间表，并就在这方面作出贡献的机会提供咨询意见。 

 4. 为委员会届会和在届会期间作出贡献 

15. 委员会欢迎国家人权机构提交补充报告和进行口头陈述，并鼓励这些机构出席

对缔约国报告的审议。 

16. 若国家人权机构提出申请，在紧接与缔约国对话之前，国家人权机构可在

提供口译服务的委员会正式闭门会议和非正式非公开会议上发言。这些会议容许

委员会和国家人权机构进行互动讨论，交流最新补充资料。经申请，国家人权机

构还可在非正式非公开会议期间向委员会提供更多的详细资料。举行非公开会议的

目的是确保国家人权机构可以无拘无束地与委员会进行有效交流，不必担心遭到

报复或恐吓。委员会秘书处将尽早与国家人权机构联络，为非正式非公开会议

提供便利。 

17. 经国家人权机构全球联盟认证具有A级地位的国家人权机构提出申请后，有

可能在与缔约国的正式对话中获得发言机会，发言时长由委员会规定。发言申请

应尽早向秘书处提出。 

 5. 促进结论性意见的后续落实 

18. 根据《巴黎原则》，国家人权机构负有监测和报告本国遵守国际人权文书情

况，包括遵守国际人权机构所提建议情况的具体使命。国家人权机构可向委员会

提供书面资料，包括对缔约国为落实委员会为其后续程序选定建议所采取措施的

评估。这些材料应在缔约国后续报告到期之时(在通过关于缔约国的结论性意见后

一年内)或于报告公布后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交委员会。 

19. 委员会欢迎并支持国家人权机构在支持本国落实结论性意见所载建议方面发

挥的重要作用，同时回顾，各国本身负有落实《公约》的责任。国家人权机构可

通过多种方式支持落实工作，其中包括：向所有利益攸关方广泛宣传《公约》的

原则和结论性意见；组织由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以及议会和其他机构参加的后续协

商和研讨会；以及建议本国将结论性意见中的建议融入并贯穿国家规划和立法审

查进程。此外，委员会鼓励国家人权机构利用其年度报告监测委员会结论性意见

所载建议的落实情况。 

20. 为了确保国家人权机构最有效地参与后续程序，委员会秘书处应向有关机构

提前通知后续程序的时间表，并就为这一进程作出贡献的机会提供咨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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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在审议程序下作出贡献 

21. 如果委员会决定在未收到缔约国报告的情况下对缔约国进行审议，委员会

鼓励国家人权机构提交替代报告。国家人权机构将获得与在正常报告程序下同等

的贡献机会，包括在委员会决定通过的主题清单方面作出贡献。 

 D. 国家人权机构在预警和紧急行动程序方面的作用 

22. 国家人权机构可在国家一级提高对预警和紧急行动程序的认识。国家人权

机构还可根据委员会关于预警和紧急行动程序的准则，向委员会提供可靠的循证

资料，反映在各自缔约国管辖领土内可能发生或已经发生的严重违反《公约》

行为。 

23. 委员会鼓励国家人权机构提交相关和可靠的资料，说明在预警和紧急行动

程序的任何阶段发生的任何事态发展，包括说明委员会就具体形势所采取行动的

后续情况。 

 E. 国家人权机构在拟订和传播一般性建议方面的作用 

24. 委员会鼓励国家人权机构在拟订一般性建议的所有阶段提供意见，包括在

委员会组织的一般性讨论日期间、在协商过程中以书面形式或以其他形式提供

意见。 

25. 鼓励国家人权机构在国内宣传工作和相关政策制定中传播和使用委员会的

一般性建议，并确保以国家和适用的地方语言广泛传播一般性建议，包括倡导将

一般性建议翻译成这些语言。 

26. 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国家人权机构在拟订一般性建议方面的贡献的效力，

委员会秘书处将及时向这些机构介绍它们作出贡献的机会。 

 F. 国家人权机构和个人来文程序 

27. 国家人权机构可鼓励各自缔约国的国家主管部门根据第十四条发表声明，

承认委员会有权接受并审查在其管辖下自称为该缔约国侵犯《公约》所载任何

权利行为受害者的个人或个人联名提出的来文。鼓励国家人权机构提供资料，

说明国家一级的个人来文程序以及委员会意见的落实和传播情况。 

 G. 报复 

28. 根据大会第 68/171 号决议和委员会关于与委员会合作的人员和组织遭到

报复和恐吓的指控的处理准则2，国家人权机构可向委员会报告机构成员或工作

人员或人权维护者因寻求、正在或曾经与委员会合作而受到恐吓、报复威胁和

报复行为的案件。 

  

 2 可查阅 

https://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15/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 

INT%2fCERD%2fRLE%2f9029&Lang=en. 

https://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15/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INT%2fCERD%2fRLE%2f9029&Lang=en
https://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15/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INT%2fCERD%2fRLE%2f9029&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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